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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工 程 技 术 大 学 文 件 
 

 

沪工程研〔2025〕10号 

 

 

关于印发修订的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硕士 
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的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院、部、处、室、直属单位： 

修订的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的

规定》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的规

定 

 

 

盖章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盖章处   

2025年 3月 28日         



 —2— 

附件 

 
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硕士研究生 
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的规定 

 

第一条  硕士研究生（以下简称硕士生）学位论文中期检查

是及时发现和纠正论文阶段的问题和不足，保证硕士生按期完成

论文的重要环节。为了保证学位论文质量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

定本规定。2.5 年制和 3 年制硕士生论文中期检查工作，一般要

求在第五学期初完成，2 年制硕士生为第三学期末。具体时间和

地点由各学院安排，并将安排的时间、地点报研究生院。 

第二条  学院组织论文中期检查小组，每个小组由 3-5人组

成。检查小组成员应为具有硕士生导师资格的教师。专业学位硕

士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小组成员中至少需要有 1名企业兼职导师。 

第三条  硕士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的主要内容 

1. 论文工作是否按开题报告预定的内容及进度安排进行； 

2. 已完成的研究内容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； 

3. 目前存在的或预期可能出现的问题； 

4. 论文按时完成的可能性； 

5. 研究成果发表情况及拟发表内容和计划。 

第四条  中期检查的形式 

硕士生首先填写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表，提交给检查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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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。检查以答辩形式进行，硕士生向检查小组汇报论文进展情况

不少于 10分钟，然后接受不少于 5分钟的提问。答辩结束后由检

查组长签署评议意见。 

第五条  硕士生在介绍学位论文时，阐述自己目前已完成的

研究工作（己取得的成果），拟完成的研究工作（预计获得的成果）；

如期完成整个论文工作的可能性，存在的问题与困难；以及后期

工作计划。 

第六条  导师与检查小组应认真评议硕士生论文工作，对完

成工作量较少，阶段成果较少的要督促其加快工作进度；对存在

问题较严重的（如论文选题不适当，或工作进行中遇到很大困难

者），导师要督促硕士生及早调整方案，做出适当处理。应尽量保

证硕士生如期答辩。对确需延期的应尽早提出申请。 

第七条  各检查小组应将检查结果形成简明的书面总结上

报所在学院，总结中应包括检查的总体情况、应检查人数、实检

查人数、工作正常者、工作需加速者、有可能延期者等，对特殊

情况应有一定的说明。学院应将检查结果汇总报研究生院。 

第八条  对于不能按期参加中期检查的硕士生，需由硕士生

本人提出延期检查的申请报告，由导师和所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

同意后，报研究生院批准。同时相应推迟答辩时间。对于无故不

参加中期检查的硕士生，将停止其学位论文的后期工作。 

第九条  各学院应加强对硕士生学位论文的过程管理，导师

要加强对硕士生研究工作的指导，确保学位论文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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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本规定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自颁布之日起生效。原

《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的规定》（沪工

程研〔2015〕30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5年 3月 2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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